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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鑫

信息保护又成了焦点。近日有媒体曝

出，多地高校奖学金公示名单中泄露了学

生的隐私信息，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和完

整的身份证号等。

在媒体采访中，校方在如何摆平信息

公开和隐私保护这杆秤上犯了难——不公

示吧，被说“有黑幕”；公示了，又被指“泄露

隐私”。

学校向公众公示奖学金名单，接受公

众监督，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公示

奖学金名单难道就得公开学生完整的身份

证号？换句话说，信息公开和隐私泄露难

道真是“焦不离孟”？

信息公开的目的是要保障公众的知情

权和监督权，但信息公开同样要以尊重隐

私为前提。而对于部分管理部门而言，后

者尤为重要，且更见管理者的智慧。

在一些奖学金公示名单中，我们看到，

有些用学号代替身份证号，用一般信息取

代关键信息；有些则仅呈现学生姓名和学

院。如此一来，既保证了信息的对外公开，

又防范了可能导致的隐私泄露。孰高孰

低，高下立判。

在信息高度互联的时代，信息保护应

不仅止于监管打击黑客内鬼们的故意为

之，有关部门还要从自身出发，眼睛向内，

重视那些无意中的信息泄露，学会在“隐私

保护”框架内实现“信息公开”的目的。

当信息公开遇上隐私保护，不妨多把

一道关口，确保披露的信息不多于公众知

情权的一般需要，更应该多一点思量，看看

是否存在替代关键信息的其他方式，降低

隐私泄露的风险。

而此次发生在高校的信息泄露问题，

经过多方呼吁，教育部已于日前发布通告，

将促成整改并发出预警，禁止公示身份证

号码、家庭地址、电话号码等敏感信息。相

信未来的学生奖补名单，隐私“裸奔”的风

险会大大降低。

不过，随着信息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在

可预见的未来，信息保护必定还会是一个

常谈常新的话题。在处理信息公开与保护

的关系上，如何才能行之有效、用之有度

呢？恐怕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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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预付费模式成了教育

培训行业的潜规则，由此导致的退费难甚

至商家“卷款跑路”的现象时有发生。日

前，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市商

务委等9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联合整治

预付卡违规经营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明

确要通过专项行动确保消费者权益。

事实上，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很多消

费者对“先办卡，再消费”的预付卡模式已

经见惯不怪。不仅在教育培训行业，不少

理发、健身等行业也都循此“惯例”。近段

时间发生的共享单车退押金难，同样有相

似之处。表面上看，这种经营模式属于契

约行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似乎没有

问题，但要强调的是，契约行为本身也要

受到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

规的约束，不能放任自流。对其中存在的

霸王条款、违法违规乃至涉嫌犯罪之处，

更要依法予以惩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要素价

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

善市场监管体制”。市场上一些教育培训

机构的存在，正得益于政府放宽服务业准

入限制，也满足了教育培训领域存在的多

元化需求。比如一些幼小培训机构推出

数学思维、滑板、围棋等培训内容，丰富了

孩子的课外生活，也受到很多家长的欢

迎。但与此同时，由于监管体制的不完

善，导致不少培训机构存在捆绑销售、退

费困难等现象，侵犯了消费者利益。例如

有媒体披露，某机构秋季幼小衔接全日制

一年班学费，家长须一次性交纳4.2万元，

且退费极为艰难。家长为孩子预交费后，

如果想更换更适合的教育机构，一般也难

以实现，法律规定的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几

近丧失。

正因如此，维护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需要更加成熟的市

场机制，也需要监管体制同步跟上。如

今，中国的市场监管体制早已基本建立，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面对一些不良

商家不断升级的“花招”，需要从源头抓

起，进一步完善监管。比如，一些商家通

过各种购买优惠，在算法上摆“迷魂阵”，

消费者很难看透其中的价格陷阱。退费

时则有一套复杂的“退费公式”，导致消费

者“想退也退不了多少钱”。更有商家“失

联”“跑路”，这就已经是涉嫌侵犯消费者

财产的犯罪行为了。对此，监管机制要从

事前变为事中、事后，通过更加全面的监

管、更迅速的反应，让“看不见的手”与“看

得见的手”同时发挥作用，为消费者权益

提供全方位守护。

尤其要看到，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更好的教育成为美好生活的一部

分，也让越来越多的家长投入大量成本。

这方面监管的缺失，将影响到千万个家

庭。正因如此，此次北京整治预付卡违规

经营，措施相当细致，例如要求教育培训

机构自查是否存在跨年预收费、是否制定

本机构退费管理办法、是否落实收退费公

示制度、收费是否经价格部门备案公示、

学生退费投诉是否合理处理，等等，可谓

全程监管。根据方案，北京未来也将建立

起长效工作机制，将这项治理真正纳入法

治化轨道，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小小一张预付卡，折射出的是市场秩

序是否完善，衡量的是市场环境和市场活

力。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放宽准入、完善

监管，不仅仅是对预付卡相关行业的要求，

也是很多行业都将面临的新要求。在放宽

准入的同时做好监管，考验着市场的成熟

度，也考验着治理的现代化程度，更与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密切相关。

林俊鹏

据媒体近日报道，半个月前，四川省

成都市双流区双桂花园三期小区物管贴

出横幅，禁止小区住户养狗，并要求住户

在11月23日前自行处理，否则“相关部

门将采取强制措施”。事件曝光后，当地

物业承认，事实上并没有政策规定小区

内禁止养狗，“强制措施”的说法也纯粹

是吓唬人。

养狗是住户的权利，物业当然没有

资格剥夺这样的权利，要求小区“禁狗”

的措施不仅毫无依据，也是物业规避自

身管理责任的表现。归根结底，物业的

做法不过是狐假虎威。

饲养宠物，是每个人的权利，只有法

律法规才能对这项权利进行限制。据

查，成都市在 2010 年 7 月 1 日开始施行

《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其中规定“限养

区内养犬户每户限养1只犬”且“禁止个

人饲养烈性犬、大型犬”，住户的养狗权

利已经在法规条例层面被有关部门限

制，因此，在规定范围内依照规定养犬，

显然是合理而不应受到额外干预的。

我国《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通

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业主和物业服

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

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

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

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物业主体

本来是提供服务的一方，无权单方面限

制业主的权利，养狗的权利当然也不例

外。物业应当监督养犬户承担必要义

务，对违规行为加以管理，而非以禁代

管，一禁了之。

诚然，住户素质不一，难免会出现不

文明的宠物饲主。将重点养狗户召集，

共同制定相关的管理公约，能够有效规

避因为养狗而产生的问题。总之，物业

要做的，是尽一切可能去承担管理责任，

而非找借口规避管理责任，甚至假借“有

关部门”的名义禁止住户养狗。物业公

司不能以住户的权利为代价，换取表面

上的“安宁”。

为隐私保护多上一把锁
在信息高度互联的时代，有关部门还要从自身出发，重视那些无意中的信

息泄露，学会在“隐私保护”框架内实现“信息公开”的目的。

物业“狐假虎威”禁养狗
以禁代管不可取

物业主体本来是提供服务的

一方，无权单方面限制业主的权

利，养狗的权利当然也不例外。物

业应当监督养犬户承担必要义务，

对违规行为加以管理，而非以禁代

管，一禁了之。

预付费模式别成圈钱套路
监管机制要从事前变为事中、事后，通过更加全面的监管、更迅速的反

应，让“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同时发挥作用，为消费者权益提供全方

位守护。


